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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 人 李 某 为 A 地 居

民，名下在A地有一套房

产。2008年，李某与妻子

离婚，育有子女三人。因

患尿毒症等疾病，李某需

定期去医院透析。2019
年底，李某雇佣了石某作

为保姆。2021年初，石某

将李某接到B地居住，并

承诺为其养老送终。

2021 年 6 月，李某给

保姆出具了一份《遗赠扶

养 协 议》（以 下 简 称《协

议》），约定李某自愿将位

于 A 地的房屋赠与给扶

养人石某，石某则承诺继

续照顾李某，承担直至李

某去世之前的全部费用，

并负责安葬事宜。

2021年12月，李某病

逝。石某起诉李某的子

女三人，要求按照《协议》

继承 A 地房屋。子女三

人主张《协议》无效，房屋

应当法定继承。

本案的核心在于，石

某是否按照协议全面履

行了扶养义务。

银行流水显示，李某

的医疗费用及多次就医、

购买生活用品等均通过

李某本人银行卡支付，这

与约定的“石某承担全部

费用”不符。石某也未能

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按

时带李某就医并履行妥

善照料义务。

综上，石某未切实履

行《协议》中约定的扶养

义务，因此不能继承A地

房屋。最终，法院判决李

某名下 A 地房屋由子女

三人法定继承。

据人民网

这份“养老送终”协议
有效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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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儿将卖房款赠与男友

李某与赵某是母女关系，赵某

与曹某是恋人关系。2013年12月与

2021年 12月，母亲李某分别出资购

买了某新城以及某公寓房屋各一

套，均登记在女儿赵某名下。

赵某随后分别向母亲出具两份

欠条，内容为向母亲李某借款 98万

元，用于购买某新城房屋；借款 305
万元，用于购买某公寓房屋。

2022年6月，赵某将上述某新城

房产以311万元对外出售，随后向男

友曹某转账 282.4 万元。曹某于同

年12月用上述资金购买房屋一套并

登记自己名下。2023年9月，赵某与

曹某签订《赠与协议》，载明赵某自

愿将 282.4万元无偿赠与曹某，用于

购买房屋等。后赵某与曹某因感情

问题分手。

2024年7月，李某向合肥市蜀山

区法院起诉，要求判令撤销女儿赵

某与曹某签订的《赠与协议》、判令

曹某返还 282.4 万元。此案一审判

决后，李某、曹某均不服，上诉至合

肥中院。

法院判决：
判令男友返还购房款282.4万元

合肥中院二审认为，本案无证据显示母亲李

某两次为女儿赵某购房所出资 403万元款项为

赠与性质，赵某出具的两份欠条均具有借款合同

法律特征，赵某在二审中也自认借款买房是其真

实意思表示，因此，李某对赵某享有案涉 403万

元债权。

赵某和曹某签订《赠与协议》的时间为 2023
年 9月，因而李某对赵某享有 403万元债权形成

时间早于 282.4万元无偿赠与时间，鉴于赵某与

曹某均没有财产足额偿还该债务，故赵某与曹某

签订《赠与协议》的行为影响到李某的债权实现。

近日,合肥中院依法撤销赵某与曹某签订的

《赠与协议》，撤销范围282.4万元，判令曹某向赵

某返还购房款282.4万元。

以案释法：
债权人撤销权制度在于维护交易安全

法律设立债权人撤销权制度的目的，在于维

系债务人的履行能力，恢复债务人的责任财产，

保障债权人债权的实现，维护交易安全，促进社

会经济发展。债务人只要有以下情形之一的财

产处置行为且影响债权人的债权实现，即“以放

弃其债权、放弃债权担保、无偿转让财产等方式

无偿处分财产权益”,债权人即可行使撤销权。

同时，债权人在撤销权诉讼中同时要求债务

人的相对人向债务人承担返还财产、折价补偿、

履行到期债务等法律后果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

支持。本案对父母为子女出资购买房产，后子女

因“一时糊涂”将房产另卖所获得的款项予以无

偿赠与他人，父母能否基于债权人撤销权制度予

以追回，提供了司法裁判指引。

据《安徽商报》

女儿向母亲立下欠条
借款买房，之后变卖房屋并
将卖房款无偿赠与男友，母
亲打官司要求返还全部款
项。近日，安徽省合肥市中
级人民法院审结了这起债
权人撤销权纠纷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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